
全国环境监测仪器设备管理规定（暂行） 

国家环保局  1991年 02月 21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全国环境监测仪器设备管理，充分发挥仪器设备的作用，

根据《全国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监测仪器设备是开展环境监测的必备手段，是国家的宝贵财产。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保证仪器设备折旧、更新和补充的经费。并

纳入年度财务计划。 

  第三条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设专人管理监测仪器设备；市级

以上（含市级）环境监测站应设仪器设备管理科室；县级站应有专人管理。  

  第四条  本规定适用于全国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各级环境监测

站。各部门、工矿企事业单位设置的各级环境监测站可参照执行。  

第二章 使用与管理 

第五条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职责是： 

1、 督促和检查本规定的贯彻实施； 

2、 制定所辖区仪器设备管理实施细则； 

3、 制定所辖区购置仪器设备经费分配计划； 

4、 负责办理审批同级环境监测站仪器设备报废申请；  

5、 组织和协调所辖区内设备的调配。 

第六条 各级环境监测站主要职责是： 

6、 认真贯彻本规定及实施细则；  

7、 制定本单位仪器设备管理制度；  

8、 对下级监测站操作人员进行业务技术指导；  

 

1



9、 负责本单位仪器设备订购、验收、维修、建档和建卡等工作；  

10、 制定本单位仪器设备购置和更新计划及提出报废申请。 

第七条 各级环境监测站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家计量法的有关规定，对本单

位使用的仪器设备应定期检定。  

第八条  为保证大型仪器设备的完好率和充分发挥效能，各级环境监测

站应统一管理集中使用。  

  第九条  各种仪器设备必须建立专人负责制，实行档案管理制度，建档

建卡，做到技术档案资料齐全、完整。  

  第十条  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和考核方能上机操作，使用中应遵

守操作规程。 

  第十一条  仪器设备实行事故报告制度、发生事故，仪器负责人应立即

报告仪器管理部门，并写出事故报告。  

第三章 仪器设备的配置 

  第十二条  各级环境监测站应按所承担的监测任务，参照《全国各级环

境监测站仪器设备配置参考标准》有计划的配置监测仪器设备。大型和进口

仪器设备购置前，需进行可行性技术论证，报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三条  仪器设备技术指标由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各单

位配置的仪器应符合国家颁布的有关技术指标要求，做到规范化、系列化和

标准化。 

第十四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辖区内的监测仪器设备的选型工作，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监测中心站负责进行，报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章 折旧与报废 

第十五条  各种仪器设备应按耐用年限，逐年折旧，核减固定资产总值。 

  第十六条  仪器设备由于长期使用，已达到耐用年限，技术性能已达不

到技术指标，没有继续使用和修复价值，可由环境监测站提出报废申请，报

主管部门批准，批准后削减固定资产总值，必要时可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第五章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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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附件： 

1、 全国各级环境监测站仪器设备配置参考标准； 

2、 环境监测仪器设备固定资产折旧与报废管理办法。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国家环境保护局开发监督司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以下各类仪器设备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自行确定：色质谱联机、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ＴＯＣ测定仪、油分测定仪、ＢＯＤ测定仪、电磁波测定仪、

放射性测定仪、水质采样仪、污染源气体采样器、污染源粉尘采样器、大气

采样器、悬浮微粒采样器、降水采样器、环境气体测定仪、汽车排气测定仪

电子计算机和显微镜。  

设置大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水质连续自动监测系统和噪声连续自动监

系统要先进行可行性技术论证。 

  注：一级站应根据实际需要自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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